附件2：

中共浙江艺术职业学院第一次代表大会
代表产生办法

召开中共浙江艺术职业学院第一次代表大会，是我院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，认真做好代表选举工作，是开好这次大会的基础。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、《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》和《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特制定院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代表产生办法。

一、代表名额    
1、根据上级有关文件要求，经院党委研究并报上级党委同意，确定中共浙江艺术职业学院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为100名。学院党政班子成员分配到各选举单位参加选举。

    二、代表应具备的条件

    党代会的代表必须是组织关系在学院，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正式党员。应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，有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和议政、议事能力；工作积极，表率作用突出；公道正派，清正廉洁，思想作风好，受到群众拥护；党性原则强，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，能如实反映所在党组织和党员的意见，正确行使党员的权利。

    三、代表的产生

党代会的代表由选举单位经差额选举产生。

1、选举单位根据院党委分配的代表名额和有关要求，组织所属党支部全体党员经过充分酝酿协商，由正式党员提出代表候选人推荐名单。选举单位根据多数党支部或多数党员的意见，从推荐名单中按照多于应选代表20％的比例确定候选人初步人选名单，并对代表资格进行初审后确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，报院代表资格审查小组。

2、选举单位根据院代表资格审查小组审查同意后的代表候选人，召开党员大会，由正式党员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差额选举产生正式代表。在酝酿提名和正式选举时，要注重代表的先进性和广泛性，要有各类先进模范人物代表、教师、干部、职工、学生和离退休教职工等各方面人员，女代表比例应与所在选举单位女党员占正式党员比例相当。进行选举时，有选举权的党员到会人员超过应到会人数的五分之四，会议有效。代表候选人获得的赞成票超过实际到会有选举权的人数的一半，始得当选。得票过半数人数超过代表分配名额时，从高票到低票，取足应选名额。最后一位应选名额有两名以上候选人同票时需重新投票，得票多的当选。

3、代表团召开代表会议，推选出代表团团长和副团长。代表团正、副团长一般由选举单位担任党的领导工作的同志担任。

4、选举结束后，选举单位填写代表名册于2011年5月20日前报送党委组织处。各代表团同时上报正、副团长名单。

PAGE  
1

